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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 号）的有关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相关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

策。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三个全资子公司截止目

前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合计人民币 12,737,868.74 元，具体情况如下： 

经国家税务总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核准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河南辉煌软件有限公司、河南辉煌信通软件有限公司所属区间为 2022 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的软件产品收入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可享受即征即

退的税收优惠政策， 2023年 2月 16日分别收到增值税退税款 7,724,692.83 元、

244,659.86 元、278,957.41 元。2023 年 4 月 4 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河南辉煌城轨

科技有限公司所属区间为 2021年 11月 1日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退税款

4,489,558.64 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故本次公司及子公司

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本次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与日

常经营活动相关，因此应计入其他收益，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及子公司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

共计 12,737,868.74 元将计入当期其他收益，预计该款项将对公司 2023 年损益

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银行到款凭证。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7 日  


